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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紀錄 

時間：111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3 樓第 3 會議室 

主 持 人：鄭教務長青青                                         紀錄:陳美至 

出席人員：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胡維平中心主任、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劉威德中心主任、林德昇律師事務所林德昇律師(請假)、唐榮昌學務長

(陳中元秘書代理)、鄭斐文中心主任(邵于庭辦事員代理)、洪偉欽主任(許雅

雯組長代理)、陳政彥主任(曾金承老師代理)、曾毓芬教授(線上會議)、陳淑

美主任、陳耀輝副教授(請假)、張淑媚教授、蕭至惠教授、李佩倫副教授、

郭珮蓉教授、侯龍彬同學、關楷錀同學、顏巧庭同學(請假) 

列席人員：楊正誠副教務長、沈意清程式設計師、陳怡諭專員、黃齡儀組員 

壹、 主席致詞(略)。 

貳、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紀錄暨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課程委員會、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課程委員

會                                         

案由：通識教育「有機農業與生活」(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原住民生態智慧」(生

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雲嘉南史蹟踏查」(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課程之

共同課綱，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 5 點第 1 款規定：「為確保通識教育課程品質，

相同課程之授課教師應組成共同課綱小組並訂定共同課綱，經通識教育該領域

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送本處

彙整並公告於本處網站後實施」(附件 1，頁 1-2)。 

二、 「有機農業與生活」由農藝學系專案助理教授蔡元卿老師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

期開課，並規劃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再開；「原住民生態智慧」由園藝學系

兼任教授洪進雄老師於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雲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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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蹟踏查」規劃由應用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陳凱雯老師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課，通識教育中心遂委請 3 位教師協助訂定前揭 3 門課程之共同課綱。 

三、 檢附「有機農業與生活」、「原住民生態智慧」、「雲嘉南史蹟踏查」等 3 門課程

之共同課綱如附件 2(頁 3)，請卓參。 

四、 本案分別經 111 年 3 月 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生命探索與

環境關懷」領域課程委員會(附件 3，頁 4-6)、111 年 2 月 25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課程委員會審議修正後通過

(附件 4，頁 7-8)。  

決議： 

一、 照案通過，續提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二、 另「原住民生態智慧」修正課程名稱為「原住民族生態智慧」；課名修正案提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備查，並提「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

課程委員會追認。 

三、 另日後審議共同課綱訂定案時，建議可提供教學內容大綱以利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領域課程委員會                                     

案由：本領域「多元主題英文溝通訓練：學術英文」共同課綱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語言中心陳炫任副教授為使「多元主題英文溝通訓練：學術英文」之教學內容

更符合學生學習需求，申請修正該課程共同課綱。 

二、 檢附前揭課程共同課綱修正申請表及修正後之教學大綱如附件 5(頁 9-13)，請卓

參。 

三、 本案業經 111 年 2 月 23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

領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附件 6，頁 14)。 

決議： 

一、 本學科內容概述修正為：「本課程協助學生建立從事學術活動所需的英文字

彙、文法及其在聽說讀寫能力培養上之應用，包括：學術論文閱讀、筆記及摘

要等。本課程將有助於學生準備托福、雅思等語言測驗」；續提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二、 另建議得於「本學科學習目標」增加第 4 點為：「學生能利用所學，準備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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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能力相關檢定。」，並於教學大綱「證照關係」欄位明列相關英檢證照名稱。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課程委員會                                 

案由：園藝學系王孝雯助理教授申請新開「流言終結者-食農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流言終結者-食農篇」課程業依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 4 點規定辦理課程

外審(附件 1，頁 1-2)。 

  二、有關申請課程相關資料、課程內容外審審查表等資料，臚列如下：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申請課程
相關資料 

課程內容外審審查
表(外審結果) 

外審後 

修正資料 

領域會後 

修正資料 

流言終結
者-食農篇 

園藝學系 

王孝雯助理教授 

附件 7， 

 頁 15-20 
附件 8，頁 21-26 附件 9，頁 27-32 附件 10，頁 33-38 

  三、檢附本校「通識教育(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含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核心能力

指標等)」(附件 11，頁 39-40)，請卓參。 

  四、上開課程擬歸屬通識教育「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 

  五、本案業經 111 年 3 月 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生命探索與環

境關懷」領域課程委員會(附件 3，頁 4-6)、111 年 3 月 1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2 次「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領域課程委員會審議修正後通過(附件 12，頁

41)。 

決議： 

一、 修正後通過；建議修正部分如下： 

1. 請重新審視「對應之通識核心能力」是否維持每項都勾選。 

2. 請確認「對應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SDG2：終結飢餓」、「SDG6：潔淨水

資源」是否具關聯性。 

3. 每週教學進度之先後順序（關聯性與邏輯性），建議開課後可視學生學習成效及

需求重新安排。 

二、 本案續提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三、 另「新開通識教育選修課程」申請表中「對應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呈現

方式，請通識教育中心參考劉威德委員之建議方式(首碼)，於下次通識教育課

程委員會提案討論。 

 

※提案四 

提案單位：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領域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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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教育學系張淑媚教授申請新開「女子學」課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女子學」課程業依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 4 點規定辦理課程外審(附件 1，

頁 1-2)。 

  二、有關申請課程相關資料、課程內容外審審查表等資料，臚列如下：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申請課程 

相關資料 

課程內容外審審查表
(外審結果) 

外審後修正資料 

女子學 
教育學系 

張淑媚教授 

附件 13， 

頁 42-48 
附件 14，頁 49-52 附件 15，頁 53-59 

  三、本案業經 111 年 3 月 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領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附件 16，頁 60)。 

決議： 

一、 修正後通過；建議修正部分如下： 

1. 「本學科內容概述」建議修正為：「……在生活中為自我賦權及發聲。至於生理

男性修習……」，另請教師考量是否統一使用「生理女性」、「生理男性」之用語。 

2. 教學進度第 9週的主題與教學內容，建議統一使用「性慾」或「情慾」。 

3. 另可補充說明跨領域使用之參考書目於每週課程大綱內以方便學生查詢。 

二、 本案續提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域課程委員會、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課程委員

會、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課程委員會                                     

案由：教育學系陳佳慧老師、特殊教育學系陳政見老師等 4 人申請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續開網路通識課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第 4 點規定：「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以開授 1

門遠距教學課程為原則(通過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之新課程，得再加 1 門)，遠

距教學課程申請，需填送遠距教學開授課程申請表，經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通

識教育領域委員會、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及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審議後，

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可開課，並提教務會議報告」(附件 17，頁 61-62)。 

二、 電算中心亦於 111 年 1 月 10 日 email 通知，遠距教學課程各開課單位應於新學

期第 8 週前，將 111-1 遠距教學課程開授課程完成系、院課程審議作業後，先

告知電算中心審議結果以便續提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審議，最後再提送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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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完成 3 級 3 審作業(附件 18，頁 63)。 

三、 遠距課程審議採並行制，由系級、院級課程會議針對遠距課程教學內容進行審

議，另由電算中心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就是否符合本校遠距教學課程評鑑審

查標準所訂之內容進行審議。 

四、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教師及相關資料列表如下： 

申請 
教師 

所屬學系 課程名稱 申請資料 評鑑資料 備註 

陳佳慧 教育學系 
性別、媒
體與多元
文化 

附件 19，
頁 64-71 

附件 20，
72-76 頁 

1. 附件 20為 109-2評鑑
資料，該次評鑑通
過，目前仍在 3 年效
期內。 

2. 下 次 接 受 評 鑑 為
112-2。 

陳政見 
特殊教育 
學系 

書藝與生
活 

附件 21，
頁 77-87 

附件 22，頁
88-100 

附件 22 為 110-1 申請評
鑑資料。 

林志鴻 
教育學系數
理教育 
碩士班 

數位攝影
與影像處

理 

附件 23，
頁 101-108 

附件 24，頁
109-116 

1. 附件 24為 109-2評鑑
資料，該次評鑑通
過，目前仍在 3 年效
期內。 

2. 下 次 接 受 評 鑑 為
112-2。 

李龍盛 
資訊工程 
學系 

網際網路
導論 

附件 25，
頁 117-122 

附件 26，頁
123-125 

附件 26 為 110-1 申請評
鑑資料。 

五、 本案分別經 111 年 3 月 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

領域課程委員會(附件 27，頁 126-127)、111 年 2 月 25 日第 1 次通識教育「歷

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課程委員會(附件 4，頁 7-8)、111 年 2 月 24 日第 1 次

通識教育「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課程委員會審議修正後通過(附件 28，頁

128-129)。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另建議電子計算機中心訂定提供教學影片之統一格式，建議可包含片長，並依

據每週教學主題提供所使用之教學影片。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 時 40 分) 


